
国家林业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 

印发《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管理办法》的通知 
（林科发〔2014〕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厅（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内蒙古、

吉林、龙江、大兴安岭森工（林业）集团公司，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林业局、质量技术监督局： 

为促进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推进林业企业标准化生产，提

高林产品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务院关

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的通知》（国发〔2012〕9

号）的有关规定，国家林业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国

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国家林业局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1 月 15 日 

   

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务院

关于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的通知》（国发〔2012〕9

号）有关规定，为做好林业标准化示范工作，加强国家林业标准

化示范企业（以下简称“示范企业”）建设和管理，提升林业标

准化生产水平，提高林产品质量，促进林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示范企业是指以标准化生产为核心，

建立完善标准化体系，具有一定规模、管理规范、标准化水平较

高，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具有示范带动作用，按

本办法规定程序申报确定公布的林业企业。本办法所指林业企业

主要包括林木、种苗、花卉、木竹藤及其制品、林产化工产品、

林业机械等林产品生产企业。 

第三条  示范企业建设工作遵循企业自愿和政府引导的原

则。不向申请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条 示范企业基本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行政许可的，

应取得相应许可。 

（二）产品在国内生产并有固定生产场所，有一定生产规模，

建立完善的标准化体系，具有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主要产品生

产满三年。 

（三）产品按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或企业标准组织生产，对生产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控制和

包装运输等实施全过程标准化管理。 

（四）具有至少 2 名从事本专业领域工作三年以上的标准化

专职人员。 

（五）产品质量达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近三年内产

品经国家监督抽查或行业监测抽查没有不合格记录，未出现重大

质量安全事故。 



第五条  评价指标： 

（一）标准实施情况：应建立标准化生产体系、质量管理体

系等并运行良好，标准实施效果良好，产品质量可靠。 

（二）标准化人员情况：应有从事标准化和质量工作的人员。 

（三）标准化能力情况：主要包括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或

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以及获得各级政府标准奖励情况等。 

第六条  申请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对照示范企业基本条件，

按要求向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保证申请材料应真实可

靠。申请材料主要包括： 

（一）《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申请书》（见附件）。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生产经营活动需要行政许可的，应

提供许可证明复印件。 

（三）关于标准化生产状况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证明文

件。包括主要产品及其执行标准，企业标准化人员情况，产品质

量控制体系建设等。 

（四）国家监督抽查检验报告或行业监测抽查检验报告。 

（五）其他有效证明材料。所获各级政府（部门）标准奖励

的证明材料；参与国际、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制修订的有效证

明材料；产品质量认证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等相关材料。 

第七条  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质监部门，对本地

区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推荐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汇总

后，以厅（局）文报国家林业局。 



第八条  国家林业局会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专家

进行评审。专家组对推荐上报的企业，按照申报条件和评价指标

进行评审，出具评审报告提出示范企业建议名单，提交国家林业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审核。必要时可进行现场核查或要求

推荐申请企业进行陈述。专家组依法保守申报企业的技术秘密。 

第九条  国家林业局会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示范

企业，授予“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称号并予以公布。 

第十条 国家林业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对示范企业

在标准化研究、标准制修订、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支持。鼓

励地方政府对示范企业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引导社会资源支持

示范企业。 

第十一条  示范企业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

按照示范企业的有关要求组织生产，并通过示范带动行业企业标

准化生产。 

第十二条  建立“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监测制度。

根据情况，对示范企业标准化生产、产品质量状况和标准实施示

范等情况，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监测抽查。 

第十三条  示范企业有效期三年。有效期满，被授予单位

可再次申请，但应在有效期满前六个月提出。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林业局和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可取消其“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称号并向社

会公布，且三年内不再授予： 



（一）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 

（二）发生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三）监测抽查不合格的； 

（四）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 

（五）转产和破产的； 

（六）其他必备条件发生变化，已不符合要求的。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4年2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8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林

科发〔2013〕85 号）同时废止。 

  

附件：国家林业标准化示范企业申请书.doc 

 


